关于《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族自治旗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动态维护方案》公示稿的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和依据
（一）起草背景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发展规划和专项规划，在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上协调统筹空间需求，协同推进相关专项规划落地、重大项目谋划、选址选线方案比选、规划管控要求比对分析等工作。同时，综合规划实施情况和新形势新需求，鄂温克族自治旗人民政府组织编制了《鄂温克族自治旗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维护方案》。

（二）政策依据
落实由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印发的《关于开展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调整完善工作的通知》（内自然资发〔2026〕4号）以及《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关于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调整完善工作有关问题的答复》（自然资空间规划函〔2025〕411号））《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关于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调整完善工作有关问题的答复（第二版）》（自然资空间规划函〔2026〕37号））和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内蒙古自治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调整完善工作方案>的通知》（内自然资字〔2026〕43号）等有关要求，基于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4年度实施体检及补充评估结果，在现行规划基础上按需开展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调整完善，为重大政策，重大改革，重大项目落地实施提供有力支撑，统筹解决近期规划实施中的矛盾冲突问题。

二、起草过程

通过组建由自然资源、发改委、交通运输、住建、水利等多部门参与的工作专班，系统梳理归集前期规划资料、项目清单、体检评估成果等基础数据，对接“十五五”发展空间需求，开展补充评估并起草工作方案。

主动对接各行业主管部门，统筹重大基础设施、产业项目、民生工程等空间需求，结合实施评估结论，按照“正向优化、底线坚守”标准，编制形成动态维护方案征求意见稿。

三、征求意见稿主要内容

本次动态维护在严守空间安全底线、不突破总体规划约束性指标、不改变总体空间结构和格局的前提下，聚焦规划实施中的难点堵点，重点完成以下任务：

（一）三条控制线优化

三条控制线优化包括“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和“城镇开发边界”的优化调整。

（二）用地布局完善
一是因城镇开发边界动态维护涉及规划用地布局调整的进行相应动态维护。二是满足城乡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标准，教育、卫生、养老、文化、体育、殡葬等城乡公共服务设施布局原则和标准不降低，满足中心城区道路网密度有提高、结构有优化。三是满足中心城区范围内结构性绿地、水体等开敞空间的控制范围和均衡分布要求，城市绿地功能有提升，公园绿地、广场步行5分钟覆盖率有提高。

（三）重点建设项目清单增补

依据鄂温克族自治旗“十五五”规划，对接发展改革、工业和信息化、生态环境、住房城乡建设、水利、交通运输、农业农村、文化旅游、能源等相关部门“十五五”发展需求及相关专项规划，开展重点建设项目清单动态维护工作，保障重点项目空间需求。

本次《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族自治旗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2026年度）动态维护方案（征求意见稿）公示，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对既有规划的精准校准，更是面向2035年远景目标的战略再布局。

通过动态维护，将切实保障“十五五”时期鄂温克族自治旗重大战略、重大项目落地实施，在守住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三条底线”的前提下，推动空间资源配置更趋科学、公平与可持续，确保每寸土地承载发展之重、回应民生之需、守护生态之本。

现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公众可在公示期内通过邮寄、电子邮件等方式反馈建议，我们将认真研究吸纳合理意见，进一步完善方案内容。

